关于博士生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方式改革的通知

各院系（所）：

2009年上半年起博士研究生（硕士生与往年同样操作）论文答辩资格审查的成绩审核和科研成果审核将做些变化，不再下载空白成绩单和科研成果登记表，填好后交院系及研究生院审核。新的办法是通过网上系统来操作实现（系统正在开发测试中，届时会挂在研究生院培养处网上）。系统开放后，学生将现有成绩以及个人科研成果输到系统，然后经院系秘书审核通过后电子信息会自动提交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核，院系研究生秘书届时把网上生成的学生个人成绩单和科研成果登记表网上打印送研究生院培养处备审即可。新的系统开放前学生临时需要成绩单也可按照原来办法办理成绩证明。
具体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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